
承德市人民政府承办 人大代表建议 专用笺政 协 提 案

承教建字（2023）第 17 号 （C）类

是否同意公开（是）

对承德市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

第四次会议第 113 号建议的答复

刘金生代表：

您提出的关于“解决民办义务教育阶段在校生占比问题”

的建议收悉，现答复如下：

规范民办义务教育是党中央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，是一

项重大政治任务，各级党委政府必须坚决贯彻落实，按要求

完成中央和省委确定的目标任务。根据法律法规和相关文件

要求，县级人民政府承担规范民办义务教育发展的主体责任，

市教育局在市委市政府领导下负责组织实施、统筹协调和业

务指导。由于在规范民办义务教育工作启动前我市各县民办

教育发展情况不一，形成了各县（市、区）任务目标不同，

民办学校义务教育在校生占比较高的县（市、区）政府工作

难度、财政压力明显高于占比较低的县（市、区）。

1.2022 年 9 月，河北省出台了《义务教育学校扩容提质

工程实施方案》，在目标任务中明确提出“自 2022 年开始，



通过新建、改扩建、城镇小区配建、购买民办学校等方式，

逐年增加公办义务教育有效学位供给，减少购买民办学校学

位数量，到 2025 年实现 95%以上的义务教育学位由公办学校

提供。全省义务教育学校布局结构进一步优化，教育教学改

革进一步深化，城乡义务教育差距进一步缩小，努力让每个

孩子都能享有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。”

2.2022 年及 2023 年，全市各民办中小学义务教育阶段

招生计划是市教育局在认真调研摸底、精确计算全市各县

（市、区）义务教育在校生、毕业生、预计入学人数的基础

上，按照确保完成省定目标任务、充分考虑有关县（市、区）

实际情况、力促县市区之间及民办学校之间教育公平、最大

限度支持民办学校稳定办学的指导思想，经与各相关县（市、

区）充分沟通协商、统筹全市情况制定的。

3.承德县、围场县民办义务教育不仅在校生占比较高，

而且还是人口大县，2022 年将两个县优化结构目标任务

确定为不超过 8%，高出 5%的三个点形成的民办学校学生

数量基本冲抵了滦平县、兴隆县、营子区没有民办义务教

育学校的优势。如果在 8%目标任务的基础上允许继续提

高占比，即使其中一个县（市、区）达到 15%，我市将不

能完成省定的目标任务。

4.自 2022 年规范民办义务教育工作开展以来，市教育

局按照上级精神，要求各县（市、区）综合考虑以下因素确

定购买学位金额标准：参照公办学校上一年生均一般公共预

算支出、科学准确核算的生均办学成本（正常运转经费）、



充分体现民办义务教育公益属性。从总体情况看，各县（市、

区）在制定购买学位金额标准时，均充分考虑了以上因素。

关于购买学位，目前的主要问题是由于部分县（区）政府财

政困难，未能及时、足额将购买学位费用拨付民办学校。市

教育局正在加强督导，促进问题及早解决。

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引导规范民办教育发展，下一步我

们将围绕“引导、规范”，加强两方面工作:一是做好引导，

根据学龄人口不断减少，社会资本教育投资过度的实际情况，

加强对举办者和更多的投资者办学风险提示，引导适宜的学

校转型发展或逐步退出举办教育，规避办学风险。二是持续

规范办学行为，以办学条件、法人治理结构、教育教学、招

生与收费、资产与财务管理规范和加强党建工作为重点，全

力促进办学质量不断提高。

最后，感谢您对教育工作的关心和支持，希望在今后的

工作中继续对我们提出宝贵的意见和建议。

承德市教育局

2023 年 7 月 30 日

领导签发：孙喜明

联系人及电话：代兵，2130193

抄报：市人大选举任免代表工作委员会，市政府办公室


